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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电信院组统发﹝2017﹞28号

[image: image2.png]S LI LI S S A
FPﬂ?V\]z{ﬁ AR IEBAR A S IS RA

*





关于做好2017年9至12月份学院

日常考核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（部、中专），各职能（教辅）部门：

    根据《关于开展2017年下半年学院日常考核工作的通知》(组统发23号)要求，组织统战部通过前期征求意见进行了适当修改。为做好该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各职能（教辅）部门评价系（部、中专）时，在一个工作簿中有19个工作表，各职能（教辅）部门只对本部门工作表内的指标进行评价，在评价等级对应栏内填入A、B、C、D即可。
二、各系(部、中专)对职能（教辅）部门考核评价指标为9-12月工作内容，为便于统计，请在每个工作表中评价等级对应栏内填入“1”即可。
三、各评价部门严格按照综合评价等次A等不超过被评部门30%的要求进行评价，C和D等的总数不超过被评部门30%的要求进行评价，评价依据要体现出好在哪方面、差在哪方面，以便下一步进行改进。如综合评价等次A等或C和D等总数超过被评价部门的30%，将视为无效评价统计。
    四、评价部门应经部门集体讨论、公平地以客观事实（具体工作）为依据对被评价部门做出评价意见，形成最终评价结果。

    五、各评价主体在执行日常考核评价时有哪些疑问或建议，请与组织统战部郭金友联系。

    六、请各系（部、中专），各职能（教辅）部门将评价结果于2018年1月5日下班前，将纸质稿（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）送到行政楼415，电子稿发送至组织统战部郭金友协同办公邮箱。

附件1：职能(教辅)部门评价系(部、中专）考核评价指标

附件2：系(部、中专）评价职能(教辅)部门考核评价指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统战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月2日

